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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个人申报表




姓	名: 	













填报时间:	年	月	日



填	写	说	明
1. “出生日期”按公历填写到日。
2. “民族”要写全称。如:“维吾尔族”、“哈尼族”。
3. “籍贯”填写本人的祖居地 (指祖父的长期居住地)。“籍贯”按现行行政区划填写。
“学历”分为研究生、大学、大专及以下
4. “学位”分为博士、硕士、学士及无。
5. “职称”是指符合国家规定并正式批准的各级各类专业技术职称 (填写时请注明具体名称和级别)。没有职称的请填写“未评定”。
6. “工作单位”要填写所在单位的规范化全称 (机关事业单位以各级编办的备案名为准,企业、社会组织以在工商部门、民政部门的注册名为准),一律不得使用简称,如不得填写 “××团区委”,而应填写 “共青团××区委员会”。所在单位须具体到部门、科室、车间、年级、专业等。
7. “职务”要填写本人现担任的最高职务,包括技术职务,不含挂职职务,党团组织中常委、委员等一律不作为职务填写。担任两个职务以上的,要同时填写,有团内职务的,团内职务居 于其他职务后填写。在校学生一律不填写团学职务,须统一使用“XX 学校 XX 院系 XX 年级 XX 专业学生”。
8. “简历”自初中开始填写, 时间要连贯, 中间不能有断档。
9. 基层团组织、党组织意见系该青年所在单位党团组织意见。基层团组织无公章的,可由基层团组织负责人签名后由基层党组织代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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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惩情况
	(其中奖励情况只填写近五年正处级或 (相当于正处级) 及以上单位授予的荣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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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事迹
	(主要事迹简介300字以内,详实事迹请另附页,1000-1500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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